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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重庆市委文件
渝青发〔2019〕51 号

共青团重庆市委
关于全面推行基层团组织三级述职评议测评

工作机制的通知

共青团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委，市各直属、重点联系团组织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树立大

抓基层的鲜明导向，通过完善“工作好不好，青年说了算”的评价

机制，进一步提升工作测评对基层团组织的激励作用，根据《共

青团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精神，经研究，拟建立基层团组织

“三级述职评议测评”工作机制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推行“三级述职评议测评”机制

“三级述职评议测评”是指各级团组织负责人通过工作述职

的方式，接受相关党团组织、团员青年对团组织工作进行评议。

上级团组织根据评议结果确定其工作测评成绩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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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三级述职”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、重

点联系团组织书记；各级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书记；各团支部书

记每年分别向上一级团组织进行述职。

（二）“三级评议”。组织基层团支部、团干部、团员青年代

表对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、重点联系团组织，团（工）

委、团总支及团支部的工作进行评议。

（三）“三级测评”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、重

点联系团组织、各级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要制定各级工作测评评

价办法，推动落实基层团的工作责任制。其中，团市委负责测评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、重点联系团组织；各区县（自

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、重点联系团组织负责测评下级各团（工）

委、团总支；各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负责测评各团支部。

二、具体实施

“三级述职评议测评”工作每年开展一次。对各区县（自治

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、重点联系团组织的“述评测”工作，按照

当年重庆共青团工作考核方案执行。对基层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

的“述评测”工作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、重点联

系团组织按照基层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测评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，

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，细化当年测评方式后执行。对基层团支部

的“述评测”工作，由基层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负责组织实施，

按照当年团支部书记“背靠背”满意度测评工作的要求执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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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测评机制，有助

于推动各级团组织和团干部切实树立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，树立

以青年为中心的工作理念，把市委和团中央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

到工作中。全市各级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和工作站位，高度重

视，落实责任，坚持从严从实，通过测评真正把“青年说了算”落

到实处。

（二）推动基层落实。建立“三级述职评议测评”工作机制，

形成对基层各级团组织的测评全覆盖。各级团组织要不断优化完

善相关工作机制，科学开展好相关工作，层层传导压力，同时，

要把功夫下在平时，防止岁末年初“走过场”，确保“三级述职

评议测评”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做好总结推广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重

点联系团组织要以指导基层团组织切实开展好三级述职评议测评

工作，鼓励基层探索创新好的方式、方法、机制，有关工作情况

及时上报团市委组织部。

附件：基层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测评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共青团重庆市委

2019年 9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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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基层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测评工作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全面加

强团的基层建设，落实从严治团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完善“工作好不

好，青年说了算”评价机制，根据《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<加强新

时代团的基层建设着力提升团的组织力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中青发

〔2019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重庆共青团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

实施办法。

一、测评目标

通过测评进一步掌握基层团组织工作情况，检验基层团组织

工作成效，全面加强团的基层建设，激励各级团组织和团干部切

实干事创业、服务青年，真正让青年满意。

二、测评内容及方式

（一）测评内容。测评内容可围绕学习宣传贯彻近平总书记

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、上级团组织考核工作项目、持续纵深

推进共青团改革攻坚、团的基层建设等方面开展，具体由各区县

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、重点联系团组织结合工作实际确定。

（二）测评方式。可参考通过年度工作述职、党组织评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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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互评、团员评议的方式对基层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进行测评，

测评于每年年底进行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属、重点

联系团组织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相应的测评细则。

1.年度工作述职。听取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书记工作述职并

进行测评的包括同级党组织、上一级团组织、互评团组织、下级

团组织负责人及团员代表。参加测评的下级团组织负责人人数建

议不少于下级团组织总数的三分之二，团员代表人数建议不少于

参加测评的下级团组织负责人人数。

2.党组织评价。被测评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同级党组织围绕

测评指标，按照“满意、基本满意、不满意”3 个等次，对团（工）

委、团总支工作提出评价意见。

3.组织互评。组织互评是指在组织架构上与被测评团（工）

委、团总支隶属同一上级团组织，组织关系彼此平行，在工作上

有一定了解的相邻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进行互评，上级团组织应

指导协调下级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进行互评。参与互评的团组织

建议不少于总数的三分之二。

4.团员评议。参与评议的团员为被测评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

下属团支部中的代表，团员人数按团员所在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

团员总数的 30%—50%确定。

三、测评流程

基层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工作测评应在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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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的指导监督下进行。

（一）组织筹备。各地各单位要统筹指导下属各级团（工）

委、团总支做好调查摸底、方案制定、宣传动员等前期工作，确

保参与测评人员知晓测评工作要求及流程，保证测评工作顺利实

施。测评工作一般由上级团组织工作人员主持，也可由上级团组

织指派下级团组织负责人交叉主持。

（二）开展测评。年度述职部分可按“奏唱团歌、进行述职、

投票测评、现场统计并公布结果、上级团组织或同级党组织人员

点评”等步奏进行。在述职结束后，参与测评人员可以现场发言对

其工作进行评议。

（三）报送结果。测评工作完成后，各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

要逐级汇总上报测评工作情况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团委，市各直

属、重点联系团组织于每年 1 月底将上一年度团（工）委、团总

支测评结果汇总后统一报送团市委组织部，各高校、中学中职确

因学期安排无法按期完成的，测评时间可适当调整。同时，开展

测评的团（工）委、团总支应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测评结果。

四、结果运用

按综合评定得分由高到低为序，按一定比例分别确定好、较

好、一般、差四个等级。

测评结果为好的团组织，其结果可作为推荐该团组织负责人

参加评优评先等表彰活动的重要依据。测评结果为一般的团组织，



- 7 -

上一级团组织应与该团组织负责人进行谈心谈话，指导工作，找

准原因，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，补短板、强弱项，带领团支部改

变工作状态。测评结果为差的团组织，可按照组织程序和有关规

定，重新推选任命该团组织负责人。同时，上级团组织要注重思

想引导，要加强工作联系，强化业务指导，定期开展回访工作，

了解工作开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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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重庆市委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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